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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0 证券简称：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7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本

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

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晋巨公司”）
6963.58 万元 58110.85 万元

是 否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化公司”）

97.5 万美元，折合

人民币 685.31 万元

0万元 是 否

全球氟化工工厂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全球氟工厂公司”）

1800.00 万元 900.00 万元 是 否

甘肃巨化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甘肃巨化公司”）

22750.00 万元 7000.00 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99,357.89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18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晋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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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

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授权，2025 年 12 月公司为晋巨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3759.00 万元，担保期限 6个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

江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授权，2025 年 12 月公司为晋巨公司提供担保金

额 3204.58 万元，其中 1556.98 万元为担保期限 6个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647.60

万元为担保期限 12 个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晋巨公司现有注册资本为 73,250 万元，其中：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晋能集团”）占 16.72％、巨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化集团公

司”）占 18.43％、本公司占 64.85％。股东约定的权益比例分别为：晋能集团占

15.48％、巨化集团公司占 17.62％、本公司占 66.90％。

按照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决议本次担保由本公司和巨化集团公司提供担

保，本公司占担保总额的 82.38%；巨化集团公司占担保总额的 17.62%。

2、宁化公司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授权，2025 年 12 月公司为宁化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97.5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685.31 万元，担保期限 6个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全球氟工厂公司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自

贸试验区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之授权，2025 年 12 月公司为全球氟工厂公

司提供担保金额 1800 万元，担保期限 12 个月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甘肃巨化公司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

等构成的银团签署的《中国银行业协会银团贷款保证合同》之授权，2025 年 12 月公

司为甘肃巨化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22750 万元，担保期限 12 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银团组成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作为牵头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作为联合牵头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支行

（作为代理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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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

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行（作为贷款人）。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九次批准计划为控股子公司晋巨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82380 万元（担保期限 8-12 年），经公司董事会九届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计划2025年度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晋巨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1075.6 万元（为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担保期限一年）；经

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计划 2025 年度新增为全资子公司宁化公司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经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

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计划2025年度新增为控股子公司全球氟工厂公

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2700 万美元或人民币 19440 万元；经

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和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计划为控股子公司

甘肃巨化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42亿元（担保期限8-12年）。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 保

方

被 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 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担 保

预 计

有 效

期

是 否

关 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

公司
晋 巨

公司
66.9% 68.36% 65074.43 6963.58 3.39%

12 个

月
否 否

公司
宁 化

公司
100% 48.79% 685.31 685.31 0.04%

6 个

月
否 否

公司

甘 肃

巨 化

公司

70% 16.24% 29750.00 22750.00 1.55% 12 年 否 否

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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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全 球

氟 工

厂 公

司

90% 94.03% 2700.00 1800.00 0.14%
12 个

月
否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晋能集团占 15.48％、巨化集团公司占 17.62％、本公司占

66.90％

法定代表人 王爱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0674796551G

成立时间 2008 年 5月 16 日

注册地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中央大道 251 号

注册资本 73,250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生产（具体许可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

食品添加剂生产和销售；化肥：尿素、碳酸氢铵生产和销售；

煤炭销售（无储存）；煤渣销售（不得加工、处理、设置堆

场）；化工技术服务；气瓶检验（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化

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

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未

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2,338.58 181,108.45

负债总额 124,645.25 126,158.65

资产净额 57,693.33 54,949.80

营业收入 103,747.99 161,138.41

净利润 2,543.17 -4.16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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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名称 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占 60％，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占 40%（浙江衢化

氟化学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即本公司实际控股

100%）

法定代表人 周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1780447961L

成立时间 2005 年 12 月 20 日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化学工业区跃进塘路 501 号

注册资本 26,231.67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

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五金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

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软件开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未

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0,757.95 289,401.22

负债总额 180,910.84 101,846.99

资产净额 189,847.11 187,554.22

营业收入 239,686.05 333,477.29

净利润 1,793.83 4,221.99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全球氟化工工厂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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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股 90%，IGAS USA,INC 持股 10%

法定代表人 施浩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成立时间 2022 年 3 月 2 日

注册地 149R19, ICAD II Mussaffah, Abu Dhabi, UAE

注册资本 100.00 万迪拉姆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无机化学化合物制造、无机酸制造、基本有机化学品制造；产品：

制冷剂、氯化钙、盐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369.35 133,687.32

负债总额 135,755.91 130,554.69

资产净额 8,613.44 3,132.63

营业收入 38,624.19 51,770.40

净利润 5,585.13 2,637.79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甘肃巨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股 70%，巨化集团公司持股 30%

法定代表人 王爱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981MACBXU3MXT

成立时间 2023 年 3 月 15 日

注册地 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新市区铁人大道 41 号市民中心三楼

注册资本 陆拾亿元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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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技术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

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

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1,393.88 61,002.54

负债总额 53,813.78 52,787.10

资产净额 277,580.10 8,215.44

营业收入 7.46 30.19

净利润 -744.96 -1,763.7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人：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担保金额：1556.98 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6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

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

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等）。

（二）被担保人：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担保金额：1647.6 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12 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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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

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

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等）。

（三）被担保人：浙江晋巨化工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衢化支行

担保金额：3759 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6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及所发生的利

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四）被担保人：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担保金额：97.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85.31万元）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 6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及所发生的利

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五）被担保人：全球氟化工工厂有限公司

银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支行

担保金额：180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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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根据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的银行业务项下债务人应向

权利人支付的所有主债权、及其所有的相关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律师费用等）及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应向权利人支付而尚未完全支付的其他所有债务，以及在主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

撤销的情况下债务人应向权利人赔偿的全部损失（以下简称“担保债务”）。

（六）被担保人：甘肃巨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等构成的银团

担保金额：22750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主债权发生期限：12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贷款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

文件项下的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

付的债务利息、借款人应向银团成员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

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被担保人为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公司本

次担保是为满足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而提供融资担保支持，有利于上

述被担保人正常经营和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上述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正

常，资信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2025 年 4 月 25 日，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五次会议以 12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

权，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上述被担保人的贷款融资提供上述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将为全球氟工厂公司和甘肃巨

化公司的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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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有效批准后，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本公司签署上述

担保有关协议，并根据金融市场以及上述子公司对融资品种需求的变化等情况，在上

述担保额度内进行担保调整，包括但不限于担保金额、贷款银行、贷款种类的调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9,357.89 万元。

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本公司 2024 年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 5.18%。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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